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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国家实行免疫规划制

度。政府免费向居民提供免疫规划疫苗。

国务院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制定国

家免疫规划。省级人民政府在执行国

家免疫规划时，可以根据本行政区域疾

病预防、控制需要，增加免疫规划疫苗

种类，加强重点地区、重点人群的预防

接种，报国务院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备案

并公布。

国家对儿童实行预防接种证制

度。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与

儿童的监护人、所在学校和托育机构应

当相互配合，保证儿童及时接种免疫规

划疫苗。

出现特别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或者其他严重威胁公众健康的紧急事

件，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

理法》的规定在一定范围和期限内紧急

使用疫苗。

第二十五条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在传染病预防、控制中履行下列职责：

（一）实施传染病预防控制规划，

制定传染病预防控制技术方案并组织

实施；

（二）组织开展传染病监测，收集、

分析和报告传染病监测信息，预测传染

病的发生、流行趋势；

（三）开展对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

共卫生事件的流行病学调查、风险评

估、现场处理及其效果评价；

（ 四）开展传染病实验室检验检

测、诊断、病原学鉴定；

（五）实施免疫规划，负责预防性

生物制品的使用管理；

（六）开展健康教育、咨询，普及传

染病防治知识；

（七）指导、培训下级疾病预防控

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开展传染病预防、

控制工作；

（八）指导医疗机构和学校、托育机

构、养老机构、康复机构、福利机构、未成

年人救助保 护机构、救助管理机构、体育

场馆、监管场所、车站、港口、机场等重点

场所开展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

（九）开展传染病防治基础性研究、

应用性研究和卫生评价，提供技术咨询。

国家、省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主要

负责对传染病发生、流行以及分布进行监

测，对重点传染病流行趋势进行预测，提

出预防、控制对策，参与并指导对暴发的

传染病疫情进行调查处理，开展传染病病

原学鉴定，建立检验检测质量控制体系，

开展基础性研究、应用性研究、卫生评价

以及标准规范制定。

设区的市级、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主要负责传染病预防控制规划、预防

控制技术方案的落实，组织实施免疫、

消毒，指导病媒生物危害控制，普及传

染病防治知识，负责本地区传染病和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报告，开展流行

病学调查和常见病原微生物检测，开展

应用性研究和卫生评价。

第二十六条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应

当有专门的科室并指定专门的人员，承

担本机构的传染 病预防、控制和传染

病疫情报告以及责任区域内的传染病

预防工作。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有专门的

科室或者指定人员负责传染病预防、控

制管理工作，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指导

下，承担本机构的传染病预防、控制和

责任区域内的传染病防治健康教育、

预防接种、传染病疫情报告、传染病患

者健康监测以及城乡社区传染病疫情

防控指导等工作。

第二十七条 医疗机构的基本标

准、建筑设计和服务流程应当符合预防

医疗机构感染的要求，降低传染病在医

疗机构内传播的风险。

医疗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国家规定

的管理制度、操作规范，加强与医疗机构

感染有关的危险因素监测、安全防护、消

毒、隔离和医疗废物、医疗污水处置工

作，防止传染病在医疗机构内的传播。

医疗机构应当按照规定对使用的

医疗器械进行消毒或者灭菌；对按照规

定一次性使用的医疗器械，应当在使用

后予以销毁。

第二十八条 国务院疾病预防控制

部门拟订国家重点传染病和突发原因不

明的传染病预防控制应急预案，由国务

院卫生健康主管部门批准、公布。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制定本行

政区域重点传染病和突发原因不明的传

染病预防控制应急预案，报上一级人民

政府备案并予以公布。鼓励毗邻、相近

地区的地方人民政府制定应对区域性传

染病的联合预防控制应急预案。

传染病预防控制应急预案应当根

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针对传染病暴发、流行情况和危害程

度，具体规定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的

组织指挥体系和职责，传染病预防、监

测、疫情报告和通报、疫情风险评估、预

警、应急工作方案、人员调集以及物资

和技术储备与调用等内容。

第二十九条 医疗卫生机构和学

校、托育机构、养老机构、康复机构、福

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救助

管理机构、体育场馆、监管 场所、车站、

港口、机场等重点场所，应当制定本单

位传染病预防控制应急预案。

第三十条 传染病预防控制应急预

案应当增强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并根据实际需要和形势变化及时修订。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

部门应当根据有关传染病预防控制应

急预案定期组织开展演练。医疗卫生

机构和学校、托育机构、养老机构、康复

机构、福利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

构、救助管理机构、体育场馆、监管场

所、车站、港口、机场等重点场所应当根

据本单位传染 病预防控制应急预案开

展演练。

第三十一条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

医疗机构的实验室和从事病原微生物

实验的单位，应当遵守有关病原微生物

实验室生物安全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

符合国家规定的条件和技术标准，建立

严格的管理制度，对传染病病原体和样

本按照规定的措施实行严格管理，严防

传染病病原体的实验室感染和扩散。

第三十二条 采供血机构、生物制

品生产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有关规

定，保证血液、血液制品的质量和安全。

禁止非法采集血液或者组织他人

出卖血液。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使用

血液和血液制品，应当遵守国家有关规

定，防止因输入血液、使用血液制品引

起经血液传播疾病的发生。

第三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

强艾滋病的防治工作，采取预防、控制

措施，防止艾滋 病的传播。具体办法

由国务院制定。

第三十四条 国家建立健全人畜共

患传染病防治的协作机制，统筹规划、

协同推进预防、控制工作，做好重点人

群健康教育、传染病监测、疫情调查处

置和信息通报等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

草原、卫生健康、疾病预防控制等部门

依据职责负责与人畜共患传染病有关

的动物传染病的防治管理工作，重点加

强鼠疫、狂犬病、人感染新亚型流感、

布鲁氏菌病、炭疽、血吸虫病、包虫病等

人畜共患传染病的防治工作。

第三十五条 国家建立病原微生物

菌（毒）种保藏库。

对病原微生物菌（毒）种和传染病

检测样本 的采集、保藏、提供、携带、运

输、使用实行分 类管理，建立健全严格

的管理制度。从事相关活动应当遵守

有关病原微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的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依法需要经过批准

或者进行备案的，应当取得批准或者进

行备案。

第三十六条 对被传染病病原体污

染的水、物品和场所，有关单位和个人

应当在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指导下或

者按照其提出的卫生要求，进行科学严

格消毒处理；拒绝消毒处理的，由当地

疾病预防控制部门组织进行强制消毒

处理。

第三十七条 在国家确认的自然疫

源地计划兴建水利、交通、旅游、能源等

大型建设项目的，应当事先由省级以上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施工环境进行卫

生调查。建设单位应当根据疾病预防

控制机构的意见，采取必要的传染病预

防、控制措施。施工期间，建设单位应

当设专人负责工地上的卫生防疫工

作。施工期间和工程竣工后，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应当对可能发生的传染病

进行监测。

第三十八条 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

毒产品、饮用水供水单位供应的饮用水

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的产品，应当符

合国家卫生标准和卫生规范。

用于传染病防治的消毒产品的生

产企业，应当经省级人民政府疾病预防

控制部门批准，取得卫生许可。利用新

材料、新工艺技术和新杀菌原理生产的

消毒剂和消毒器械，应当经国务院疾

病 预防控制部门批准，取得卫生许可；

其他消毒剂、消毒器械以及抗（抑）菌

剂，应当报省级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

部门备案。

饮用水供水单位应当经设区的市级

或者县级人民政府疾病预防控制部门批

准，取得卫生许可。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

的产品应当经省级以上人民政府疾病预

防控制部门批准，取得卫生许可。

第三十九条 传染病患者、病原携

带者和疑似患者应当如实提供相关信

息，在治愈前或者在排除传染病嫌疑

前，不得从事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

疾病预防控制部门规定禁止从事的易

使 该传染病扩散的工作。

传染病患者、病原携带者、疑似患

者以及上述人员的密切接触者应当采

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方

式故意传播传染病。

第四十条 学校、托育机构、养老

机构、康复机构、福利机构、未成年人

救助保护机构、救助管理机构、体育场

馆、监管场所、车站、港口、机场等重点

场所应当落实主体责任，加强传染病预

防、控制能力建设，在疾病预防控制机

构指导下开展传染病预防、控制工作。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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